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2020年度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疫情防控要求的通知

各位考生：
[bookmark: _GoBack]按照学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请参加资格复审人员在进校时自觉佩戴口罩，按照引导路线行进，出示绿色行程卡（生成流程：进入微信——搜索“国务院客户端”——在“国务院客户端”搜索“疫情防控行程证明”——选择“疫情防控行程卡”——通过验证获取行程卡）。没有绿色行程卡的不得参加本次招聘工作。
    同时考生需提供报名表和身份证原件，接受学校的体温检测，合格者才能进入校园。除报名者本人以外，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校园内也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请各位考生理解并做好准备。
对于来自境外、14天内有境外以及与确诊、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的考生及工作人员，应按规定提供14天隔离解除证明，并开展核酸检测等必要的检测，检测结果应为阴性并获得健康码。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和工作人员，应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每位考生认真阅读附件2内容，填写打印附件1《公开招聘报考考生健康承诺书》（内容不得更改），签字完善后，在资格复审现场交工作人员备案。

附件1：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公开招聘报考考生健康承诺书
为全力支持配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证本人及校园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报考重庆化工职业学院2020年公开招聘的一名考生，我践行我承诺：
1.我已熟读并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个人须承担的防控义务，以及违反后将承担的责任；
2.我承诺本人的疫情健康档案建档信息和个人即时健康码（疫情绿码）真实可信，目前本人身体情况正常，符合防疫要求，满足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公布的进校条件和要求；
3.我承诺进校后按照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公开招聘时指引的路线行进，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在校园内闲逛、聚集，资格复审后即刻离开校园，全程戴好防护口罩，做好个人消毒措施；
4.我承诺不信谣、不传谣，以身作则，不轻信未经证实的消息，不随意传播非官方渠道发布的疫情相关消息，积极引导身边同事或家人或亲属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5.我承诺积极参与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疫情防控工作，及时上报个人相关情况，若发现身边人或者报名者异常情况，将及时向学校报告；
     我承诺：防控疫情从我做起！若我个人违反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疫情防控规定，将自动失去本次公开招聘报名和考试资格。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公民在疫情防控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
      第一章第12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査、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二章第16条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第27条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
      第三章第3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第八章第77条规定：任何个人违反相关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